
ICS 67.040
CCS X 10

团 体 标 准

T/SCHX XXX—2023

餐饮业厨房食品安全管理规范

2022-××-××发布 2022-××-××实施

宿州市餐饮行业协会 发布





T/SCHX ×××—2022

I

目录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基本要求…………………………………………………………………………………………………………………..2

5 人员要求…………………………………………………………………………………………………………………..2

6 场所与设施、设备要求..............................................................................................4

7 过程控制..................................................................................................................4

8 不合格食品与废弃物管理.......................................................................................8

9 有害生物防治.........................................................................................................9

10 应急处置................................................................................................................10

11 评价改进..............................................................................................................10

参考文献.............................................................................................................11



T/SCHX ×××—2022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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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餐饮业厨房的食品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人员要求、膳食管理要求、场所

与设施、设备要求、过程控制、不合格食品与废弃物管理、有害生物防治、应急处置、评价

改进等内容。本文件适用于餐饮业厨房的食品的安全管理和过程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14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 14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31654-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31654—2021 届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食品处理区

食品储存、整理、加工（包括烹饪）、分类以及餐用具的清洗、消毒、保洁等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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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专间

为防止食品受到污染，以分隔方式设置的清洁程度要求较高的加工直接入口食品的专

用操作区域。

3.3专用操作间

为防止食品受到污染，以分离方式设置的清洁程度要求较高的加工直接入口食品的

专用操作区域。

4 基本要求

4.1应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安全自查、不合格食品的处置、食品安全事故

处置方案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4.2应建立从原料供应、食品加工制作到用餐者全过程的追溯程序。

4.3 应建立并保存原料采购验收记录、关键过程加工操作记录、上岗前人员健康检查记

录、检验记录及其他必要的记录。

4.4 应配备食品安全员。

4.5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持健康证上岗。

5 人员要求

5.1人员健康

5.1.1从事厨房工作(清洁操作区内的加工制作及切菜、配菜、烹饪、传菜、餐饮具清洗

消毒)的从业人员应每年进行健康体检，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必要时进行临时健

康检查。

5.1.2食品安全员应在每天上岗前对从业人员的健康、卫生状况进行检查。患有发热、

腹泻、皮肤伤口或感染、咽部炎症等有碍食品安全病症的人员，应主动向食品安全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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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暂停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必要时进行临时健康检查，待查明原因并将有

碍食品安全的疾病治愈后方可重新上岗。

5.1.3 手部有伤口的从业人员，使用的创可贴宜颜色鲜明，并及时更换。佩戴一次性手

套后，可从事非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5.2 人员卫生

5.2.1从业人员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身着洁净的工作服，食品处理区内工作人员还

应佩戴口罩和工作帽。

5.2.2从业人员加工食品前应洗净手部。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加工

食品前还应进行手部消毒。

5.2.3 使用卫生间、接触可能污染食品的物品或者从事与食品加工无关的其他活动后，

再次从事接触食品、食品容器、工具、设备等与餐饮服务相关的活动前应重新洗手，从

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还应重新消毒手部。

5.3人员培训

5.3.1厨房应建立食品安全培训制度，从业人员应每半年进行一次培训。

5.3.2应根据厨房从业人员岗位的实际需求，制定和实施食品安全年度培训计划，并做

好培训记录。

5.3.3当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更新时，应及时开展培训。

5.3.4培训可采用专题讲座、实操观摩、现场演示等方式。

5.3.5应定期审核和修订培训计划，评估培训效果，并进行检查，以确保培训计划的有

效实施。

6 场所与设施、设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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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一般要求

厨房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供水设施、排水设施、洗手设施、卫生间、更衣间、照明

设施、通风排烟设施、贮存设施、废弃物存放设施、餐用具清洗、消毒和存放设施设备

和食品容器、工具和设备等应符合 GB 31654规定的要求。

7 过程控制

7.1 原料采购

7.1.1原料采购规定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并应符合 GB 31654的要求。

7.1.2应落实食品安全进货查验制度，查验随货证明文件。

7.2 贮存

7.2.1大宗食品储存应有专门的食品库房，且应设有通风、防潮及防止有害生物侵入的

装置。库房周围应无污染源，进出食品应有登记，遵循先进、先出、先用的原则。定期

检查，及时清理腐败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7.2.2原料外包装标识应符合要求，按照外包装标识的条件和要求规范贮存。

7.2.3食品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在盛放、贮存时相互分开。生食与熟食应当有分隔措

施，固定的存放位置和标识。有毒有害物品不应与食品混放。

7.2.4 粮、油、调料等食品应按类别、品种分类、分架摆放整齐，做到隔墙离地，距离

墙壁和地面应在 100mm以上。

7.2.5 肉类、水产、蛋品等易腐食品需按储存标准采用冷藏、冷冻或常温等方式分类贮

存。用于保存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等)的冷藏设备，应贴有明显标识。

7.2.6 冷冻贮存食品前，宜分割食品，避免使用时反复解冻、冷冻。

7.2.7冷冻(藏)贮存的食品不宜堆积、挤压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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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在散装食品(食用农产品除外)贮存位置处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

使用期限等内容，宜使用密闭容器贮存。

7.2.9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应显著标示或者单独存放在有明确标志的场所，

及时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并按规定记录。

7.3 食品加工与制作

7.3.1 粗加工制作与切配

7.3.1.1 冷冻(藏)食品出库后，应及时加工制作。

7.3.1.2使用冷藏解冻或冷水解冻方法进行解冻，解冻时应合理防护，避免受到污染。使

用微波解冻方法的，解冻后的食品原料应被立即加工制作。

7.3.1.3应缩短解冻后的高危易腐食品原料在常温下的存放时间。

7.3.1.4食品原料应洗净后使用。盛放或加工制作不同类型食品原料的工具和容器应分开

使用。盛放或加工制作畜肉类原料、禽肉类原料及蛋类原料的工具和容器宜分开使用。

7.3.1.5使用禽蛋前，应清洗禽蛋的外壳，必要时消毒外壳。破蛋后应单独存放在暂存容

器内，确认禽蛋未变质后再合并存放。

7.3.1.6应及时使用或冷冻(藏)贮存切配好的半成品

7.3.2 成品加工制作

7.3.2.1食品加工用水的水质应符合 GB5749的规定。

7.3.2.2烹调加工时食品中心温度低于 70℃的，应严格控制原料质量安全或者采取其他

措施(如延长亨饪时间等)，确保食品安全。

7.3.2.3食品煎炸所使用的食用油和煎炸过程的油温，应有利于减缓食用油在煎炸过程中

发生劣变。煎炸用油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应及时更换。

7.3.2.4隔餐隔夜熟制品、外购熟食品，未发生感官性状变化的，应在食用前充分加热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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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7.3.2.5食品烹饪加工结束后，应清洗各种烹饪器具，打扫灶台、地面等环境卫生，保持

器具、灶台清洁，地面无食渣，废物垃圾入桶。

7.4 食品添加剂使用

7.4.1应按照 GB2760规定的食品添加剂品种、使用范围、使用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7.4.2 不应采购、贮存、使用亚硝酸盐等国家禁止在餐饮业使用的品种。

7.4.3使用容器盛放拆包后的食品添加剂的，应在盛放容器上标明食品添加剂名称、生

产日期或批号、使用期限，并保留原包装。开封后的食品添加剂应避免受到污染。

7.4.4应专册记录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称、生产日期或批号、添加的食品品种、添加量、

添加时间、操作人员等信息。

7.4.5使用食品添加剂，应采用称量等方式定量使用。

7.5 食品相关产品使用

7.5.1各类工具和容器应有明显的区分标识，可使用颜色、材料、形状、文字等方式进

行区分。

7.5.2 工具、容器和设备，宜使用不锈钢材料，不宜使用木质材料。必须使用木质材料

时，应避免对食品造成污染。盛放热食类食品的容器不宜使用塑料材料。

7.5.3添加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制成的塑料制品不应盛装、接触油脂类食品和乙醇含量

高于 20%的食品。

7.5.4 不得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

7.6 食品冷却

7.6.1烹调后至食用前超过 2h存放的食品，应在高于 60℃或低于 8℃的条件下存放。需

要冷藏的熟制品，凉透后应及时冷藏，并标注加工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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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冷却时，可采用将食品切成小块、搅拌、冷水浴等措施或者使用专用速冷设备，

使食品的中心温度在 2h内从 60℃降至 21℃，再经 2h或更短时间降至 8℃。

7.7 食品再加热

7.7.1 高危易腐食品熟制后，在 8℃~60℃条件下存放 2h以上且未发生感官性状变化的，

食用前应进行再加热。

7.7.2剩余食品的冷藏或冷冻应标明放入冰箱时的起始日期、时间，且应在 24h内再加

工使用。

7.7.3食品再加热时，食品的中心温度应达到 70℃以上。

7.7.4食品不应反复加热。

7.7.5食品感官性状发生变化的应当废弃，不应再加热后供食用。

7.8 食品留样

7.8.1每餐次的易腐食品成品应留样，每个品种的留样量不应少于 125 g。

7.8.2留样食品应按照品种分别盛放于清洗消毒后的专用密闭容器内，在 0℃~8℃的冷藏

条件下，存放 48 h以上。

7.8.3在盛放留样食品的容器上应标注留样食品名称、留样时间(月、日、时)，或者标注

与留样记录相对应的标识。

7.8.4 应由专人管理留样食品、记录留样情况，记录内容包括留样食品名称、留样时间(月、

日、时)、留样人员等。

7.9 供餐要求

7.8.1供餐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套餐、订餐、点餐、自助餐、节日桌餐及其他特殊形式。

7.8.2分派菜肴、整理造型的工具使用前应清洗消毒。

7.8.3加工围边、盘花等的材料应符合食品安全要求，使用前应清洗、必要时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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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烹饪后的食品应使用清洁、卫生消毒的餐具容器盛装。

7.8.5从烹饪到分装食用时限不宜超过 2h，确需超过 2h存放的食品，应按 7.6的要求存

放，并在食用前按 7.7的要求再加热或者废弃。

7.10 餐用具清洗消毒

7.9.1 餐用具使用后应及时清洗、消毒。

7.9.2消毒后的餐用具宜沥干、烘干，定位存放在专用的密闭保洁设施内。定期清洁保

洁设施，防止清洗消毒后的餐用具受到污染。

7.9.3消毒后的餐饮具、盛放或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和工具应符合 GB 14934 规定的

要求。

7.9.4餐用具所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应分别符合 GB 14930.1和 GB 14930.2 规定的要求。

7.9.5对环境地面每天进行 2 次湿式打扫，台面用湿布抹擦。有防疫要求时，应按防疫

部门的要求进行消毒。

7.9.6餐饮具、盛放或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和工具的清洗消毒水池应当专用，与食

品原料、清洁用具及接触非直接入口食品的工具、容器清洗水池分开，不交叉污染。

8 不合格食品与废弃物管理

8.1 不合格食品管理

8.1.1 常见不合格食品的判定

8.1.1.1 采购原料过期、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

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8.1.1.2 自制食品超过要求的安全保存时间。

8.1.1.3经检验不合格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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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4其他有碍食品安全的食品。

8.1.2 不合格食品处理

8.1.2.1 应建立不合格食品处理管理制度，确保发现食品安全问题时能迅速处理。

8.1.2.2不合格食品处理时应破坏包装及性状，并做好记录

8.2 废弃物管理

8.2.1应设置废弃物存放容器。废弃物存放容器与食品加工制作容器应有明显的区分标

识。

8.2.2废弃物存放容器应配有盖子，防止有害生物侵入、不良气味或污水溢出，防止污

染食品、水源、地面、食品接触面(包括接触食品的工作台面、工具、容器、包装材料

等)。废弃物存放容器的内壁光滑，易于清洁。

8.2.3 在厨房外适宜地点，宜设置结构密闭的废弃物临时集中存放设施。

8.2.4餐厨废弃物应分类放置、及时清理，不应溢出存放容器。餐厨废弃物的存放容器

应及时清洁，必要时进行消毒。

8.2.5应索取并留存餐厨废弃物收运者的资质证明复印件(需加盖收运者公章或由收运者

签字)，并与其签订收运合同，明确各自的食品安全责任和义务。

8.2.6应建立餐厨废弃物处置台账，详细记录餐厨废弃物的处置时间、种类、数量、收

运者等信息。

9 有害生物防治

9.1 应保持厨房建筑结构完好，环境整洁，防止虫害侵入及孶生。

9.2有害生物防治应遵循优先使用物理方法，必要时使用化学方法的原则。化学药剂应

存放在专门设施内，保障食品安全和人身安全。

9.3应根据要配备适宜的有害生物防治设施(如灭蝇灯、防蝇帘、风幕机、粘鼠板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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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有害生物侵入。

9.4如发现有害生物，应尽快将其杀灭。发现有害生物痕迹的，应追查来源，消除隐患。

9.5有害生物防治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食品或者食品容器、工具、设备等受到污染。

食品容器、工具、设备不慎污染时，应彻底清洁，消除污染。

10 应急处置

10.1厨房应制定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

10.2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应对导致或者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原料、工具、

设备、设施等，立即采取封存等控制措施，按规定报告事故发生地相关部门，配合做好

调查处置工作。并采取防止事态扩大的相关措施。

10.3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及时发现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防止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10.4自查发现条件不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应立即采取整改措施;有发生食品安全事

故潜在风险的。应立即停止食品经营活动，并向所在地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11 评价改进

11.1 评价

11.1.1应建立食品安全自评机制，检查食品加工经营过程，检查规范落实情况，并给予

评估，依据评价结果进行综合评价。

11.1.2宜采取日常检查、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进行内部评价，每月

开展不少于 1次的自我检查，并形成检查报告。

11.2 改进

11.2.1对于在厨房内发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应按照“发现隐患、研判风险、落实整改、

反馈结果”的闭环处置流程进行后续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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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应建立问题整改记录台账，对相关整改行为进行记录，并通过照片、影像等形式

做好前后对比。同时，对同类型问题进行总结。

11.2.3对于整改不到位或整改后问题仍反复出现的，应在监管部门的监督下，落实责任

追究，做好诫勉和惩戒等工作，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11.2.4应明确投诉受理部门和人员，做好投诉及反馈记录，记录应具体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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